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
医用加速器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总结报告
2019年6月24日，我院根据《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

医用加速器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和《辽宁省环保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通知》辽环发[2018]9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

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11号，始建于1950年，占地面积5.08万平方米，目前建筑面积7.36万平方米，医院固定资产总额5.27亿元。医院设备先进，拥有飞利浦核磁共振、美国瓦里安Clinac IX10MeV直线加速器，美国GE螺旋CT，德国西门子CT，西门子S-2000彩色超声诊断仪，美国惠普彩色多普勒超声多功能诊断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万元以上设备963台件，本次项目位于该院放疗科结核病房楼地下一层南侧。
本项目实际投资额为2234万，环保投资为34.4万。

2011年10月我院委托辽宁辐洁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加速器应用项目进行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2012年6月26日该项目通过了辽宁省环境保护厅环评审批（辽环审表[2012]28号）

2017年05月21日换发了 《辐射安全许可证》（辽环辐证[00510]），有效期至2019年8月11日。
本项目环评及审批主要内容为：1台10MeV 医用直线加速器。
验收主要内容为：1台10MeV直线加速器。
工程变动情况：验收源项与环评源项一致，无重大变更。
2、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职业照射人员和公众的年有效剂量估算值远低于年剂量约束值，未对公众产生附加剂量。

3、 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和《辽宁省环保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通知》（辽宁环发[2018]9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验收专家对验收监测报告和该院项目相关管理文件，依照相关管理制度及规定要件，认真讨论，验收专家组形成并提交了《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医用直线加速器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验收自主验收意见如下：

（1）核准加速器机房内外迷道的屏蔽厚度；

（2）为了保证门体的辐射防护效果，定期落实对门体防护效果的监测
针对以上意见整改如下：

（1） 根据设计图已经确定加速器迷道厚度。
（2）我院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射线装置屏蔽体及防护措施定期进行防护效果的监测。
4、 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会议的人员

建设单位： 马瑛御、富红军、陈军
设计单位及施工单位：马铭、王海
专家组：王红军、徐韬、杨宇红
验收监测单位：谷铮、付壮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2019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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